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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 ２１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出台了新的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这一国

际文件采用了“协定”，而非“议定书”的条约名称，这与国际环境条约中普遍适用“公约 －议定

书”的方式迥然不同。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但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二者仍存在一定差

异，广义上的“协定”具有比“议定书”更宽泛的适用空间，而且从“议定书”和“协定”的国家实

践来看也存在不同，且这种差别对未来全球减排仍会有制度性的影响。对此，中国应积极利用

国际法，充分发挥《巴黎协定》赋予的灵活性，创造性地开展国内温室气体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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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

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中美两

国 ３ 日先后向联合国交存批准文书，使得正式批

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缔约方数量增至 ２６

个［１］。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第 ２１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通过了旨在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巴

黎协定》（Ｐａｒ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国际社会对这一协定

的出台给予了广泛好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更

是激动地指出：“对于地球及全人类而言，《巴黎协

定》乃是气候变化领域一次不朽的胜利”［２］。但

是，会议的议定结果并未采用 １９９７ 年《京都议定

书》的形式，而选择了以“协定”作为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的成果体现。尽管从国际法角度来说，无论

“议定书”还是“协定”均不影响议定结果的法律

效力，但采用“协定”而非“议定书”仍存在一定差

别，而且会影响到条约的实际执行①。特别是对于

中国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巴

黎协定》将中国正式纳入强制减排行列，未来中国

如何开展温室气体减排无疑将受到实质性影响。

因此，充分考量《巴黎协定》的形式要件，妥善利用

国际法对“协定”和“议定书”的不同规定，维护中

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国家核心利益，具有特

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对“议定书”和“协定”的
国际法规则

　　对“议定书”和“协定”的国际法规则主要体

现在条约法领域，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议定书”和“协

定”的国际法规定

１９６９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条约法领域

最为重要的国际公约，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共有 １ １４

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５］，其已成为指导各国条约

实践的权威性规范［６ －７］。尽管在《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中并没有具体规定“议定书”和“协定”的法律

适用，但仍能从约文的整体结构和内容看出，“议

定书”和“协定”存在着一些异同：

第一，无论采用“议定书”，还是“协定”的名

称，只要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条约的定义，

就应认定二者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 ２ 条第 １ 款第 １ 目规定，称“条约”

者，谓国家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国际书面

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件或两项以下相互

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可见，该

条款所言的“亦不论其特定名称如何”表明了条约

的名称并不是条约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应以“议定

书”或“协定”是否符合条约成立的要件，来判断其

是否是条约。

第二，广义上的“协定”具有比“议定书”更宽

泛的适用空间。从文本来看，一方面，《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中出现“协定”一词就达 ２５ 处之多，无

疑，“协定”已成为条约当之无愧的同义词。另一

方面，从条约的定义也可看出，条约既然可以用国

家间缔结的“国际协定”替代，那么，相比“议定

书”而言，“协定”一语无疑适用于国家间缔结的所

有类型条约。

第三，《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肯定了国际习惯

作为“议定书”和“协定”区分的主要国际法依据。

由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没有对“议定书”和

狭义上的“协定”作出具体规定②，因此，应根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序言的规定，“凡未经本公约

各条规定之问题，将仍以国际习惯法规则为准”。

所以，关于条约中“议定书”和“协定”在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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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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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联邦规章汇编第 ２２ 编外交关系第 １８１．２ 部分在条
约形式方面的规定就曾指出：“通常情况下，形式并不是一个

重要的因素，但它确实值得考虑”，参见参考文献［３］。英国外
交与英联邦事务部法律顾问奥斯特（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ｕｓｔ）教授也深
刻指出：“条约实践中最神秘的方面之一乃是其非系统的命名

条约的方式”，参见参考文献［４］。
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谈判背景来看，公约的起草者们并

非没有注意到条约名称问题，但鉴于当具体涉及到条约名称

的各自意义时，将会产生更多的谈判折冲，最终决定不在该公

约中规定这一方面。参见参考文献［８］。万方数据



上的区别将取决于国际习惯法的规定。

（二）国际习惯法对“议定书”和“协定”的不

同认识

国际习惯法是由国家实践与法律确信所构

成，表现为不成文的形式。因此，关于“议定书”和

“协定”的国际习惯法规多可从国际法院的判决、

各国的具体实践中发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 ３ 个

方面：

首先，国际法院的判决表明采用“议定书”还

是“协定”是缔约方的自主行为，但并不因此影响

条约效力。如国际法院在 １９６２ 年“隆端寺案”的

初步反对意见中曾指出：“就国际法的一般情况而

言，主要考虑缔约方的意图。法律并没有对形式

给予特殊规定，只要能清晰地体现其意图，缔约方

即可自由选择其形式。”①又如在 １９６２ 年的“西南

非洲案”（初步反对意见）中也指出：“就国际协定

或约定的性质而言，名称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在

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以及国际法院的判例中，

存在着相当多的各种用法；许多不同文书的类型

均被赋予了条约的性质。”②

其次，各国法律中关于适用“议定书”还是“协

定”的规定均语焉不详。据中国外交部条法司对

世界上主要国家有关条约法律的汇编来看，绝大

多数国家没有专门规定条约名称的条款，仅有德

国、法国、乌兹别克斯坦以及美国对条约的名称进

行了规定。德国在 ２００４ 年《德国国际条约处理准

则》第 ６ 条专门规定了条约名称，其中第 １ 款规

定，“原则上需在条约标题与文本中使用相关名

称，以标示该条约种类与其作用”。这表明德国承

认不同条约名称之间是存在一定区别的，但遗憾

的是，该法条中并没有再具体指明相关情况。同

样，美国在《美国联邦规章汇编》第 ２２ 编外交关系

的第一章国务院的第 １８１．２ 部分有关标准的规定

的第 ５ 项“形式”的内容中指出：“通常情况下，形

式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它确实值得考虑。”

然而，在承认形式重要性的同时，美国也认为：“协

议的标题也不是决定因素。据以作出相关决定的

基础是协定的实质内容而非诸如国际协定、谅解

备忘录、换文……等名称。”而法国则在《法国关于

起草和缔结国际协定的通告》中就“议定书”进行

简要规定，即“旨在补充或修改某现有协定的协议

为‘附加议定书’、‘关于修改……协定的议定

书’，必要时可称‘附加条款’。然而，应避免‘协

定备忘录’或‘协定议定书’之措辞，以免模糊所签

协定的效力”。此外，乌兹别克斯坦在 １９９５ 年通

过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际条约法》第 ４ 条规

定了国际条约名称与类型，但仅是列举了名称，而

并没有具体指出这些名称间的不同。

再次，从“议定书”和“协定”的国家实践来看

则存在不同。具体表现为：（１）以“议定书”和“协

定”为名的文书，一般认为其所规定的事项无论在

正式程度，还是重要性上都低于以“条约”或“公

约”为名的文本。具体而言，“协定”与条约相比，

在适用范围和缔约方数量方面都受到较大限制，

且多具有技术和行政性特征。例如《商标国际注

册马德里协定》《国际热带木材协定》等。而“议

定书”则更多地表现为公约的附属性文书，它可以

与公约同时制订，也可在公约之后，前者如 ２００１

年同时通过的《移动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和《移动

设备国际利益公约关于航空器设备特定问题的议

定书》；后者如 １９８９ 年的《儿童权利公约》及其

２０００ 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

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此外，议定书更多地依

赖于公约，当公约终止时，议定书往往也终止［９］。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议定书都是如此，也有议定书

经缔约方同意后继续有效，或作为一项单独的国

际条约加以适用的情形［１０］。

（２）以“协定”命名的多边条约数量远远超过

“议定书”。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国际法教

授甘布尔（Ｊｏｈｎ Ｋ．Ｇａｍｂｌｅ）在对 １９１９ 年至 １９７１ 年

的多边条约的名称进行研究时指出，从过去到现

在，多边条约的数量及类型是稳定的，从名称上看

并没有出现某一类名称的多边条约增长或消亡的

现象［７］。而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以“协定”命名的

多边条约都是条约中数量最多的。此外，仅就“协

定”本身而言，二战后的以“协定”命名的多边条约

数量 呈 增 长 趋 势，从 原 来 的 ２８％ 增 加 到

了 ４１％［１ １］１４。

０３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ｈｔｔｐ：／／ｓｈｋｘ．ｑｋｓ．ｃｑｕｔ．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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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议定书”命名的条约多集中在政治和

经济事项上，而以“协定”命名者则更多地集中在

经济事项上。根据甘布尔教授的统计，在有关经

济事项上，以“协定”命名的多边条约占到了

４５％，而“议定书”则仅占 ７％。但是，就以“议定

书”命名的多边条约而言，在政治和经济事项上其

所占比例是均等的［１ １］１４ －１５。这表明，以“协定”命

名的多边条约更适合处理具体经济问题，而以“议

定书”命名的多边条约在处理政治与经济问题时

区分并不明显。

（４）以“议定书”命名的多边条约比以“协定”

命名的多边条约更具开放和一般性。以“协定”命

名的多边条约往往是封闭式的，缔约国家数量有

限，在诸边条约（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中更多适用。

而以“议定书”命名的多边条约，由于其往往是“公

约”的附属性文件，更多体现了一般性条约（ｇｅｎｅｒ

ａｌ ｔｒｅａｔｙ）的特性，允许向不同国家开放签署批准，

故“议定书”有更多的当事国。此外，以“议定书”

或“协定”命名的多边条约在有效期、条约保留方

面区分不大，而“协定”比“议定书”更多地使用在

双边条约中［１ １］１６ －２３。

综上所述，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国际习

惯是决定条约名称的主要渊源。但国际习惯的不

成文性，使其在识别标准上仍存在模糊性。然而

尽管如此，国际法学者仍肯定了不同条约名称所

具有的意义。这正如前美国国务院法律顾问梅尔

斯（Ｄｅｎｙｓ Ｐ．Ｍｙｅｒｓ）所言，自格劳秀斯以降，所有学

者都认为条约的名称对于条约而言具有弱的法律

意义；但是他们也均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某些

名称的条约确实更为重要一些，例如以“条约”或

“公约”命名者［１２］。而且，学者们也认为，尽管在

国际层面上，不同条约名称并不影响法律效力，但

在条约的谈判主体、所涉内容和目标、国内立法程

序上仍存在着一定差别①。

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
“议定书”和“协定”的规定及其实践

　　尽管《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国际习惯对“议

定书”和“协定”都有相关规定，但最终决定适用何

者，仍将取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

定及缔约方会议的具体实践。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议定

书”和“协定”的文本规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议定书”和

“协定”的文本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 ３ 个方面：

第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暗含采取

“公约－议定书”的框架模式。这体现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多个条款中。例如其序言

指出，“［本缔约方］回顾 １９８５ 年《保护臭氧层维也

纳公约》和于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调整和修正的

１９８７ 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尔议定书》，

［决心为当代和后代保护气候系统，兹协议如

下：］”。毫无疑问，这一点表明，一方面，《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肯定了在臭氧层保护

方面所取得的前期成就；另一方面，亦是证明在臭

氧层国际保护方面的“公约－议定书”框架模式是

成功的，这促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考虑

继续适用这一框架模式［１４］。此外，《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的第 １ 条第 ６ 款关于“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的定义，指出其“有权处理本公约或其议

定书所规定的事项”。第 ８ 条第 ２ 款关于秘书处

的职能，“行使本公约及其任何议定书所规定的其

他秘书处职能”。第 ２５ 条第 ３ 款关于退约的规

定，“退出本公约的任何缔约方，应被视为亦退出

其作为缔约方的任何议定书”。这些规定都暗含

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采取“公约 －议

定书”的框架模式。

第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１７ 条对

“议定书”进行了专门规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 １７ 条规定了 ５ 款内容，即“缔约方会议

可在任何一届常会上通过本公约的议定书。任何

拟议的议定书案文应由秘书处在举行该届会议至

少六个月之前送交各缔约方。任何议定书的生效

条件应由该文书加以规定。只有本公约的缔约方

才可成为议定书的缔约方。任何议定书下的决定

只应由该议定书的缔约方作出”。由此可见，“议

定书”形式已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

规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一旦达成具

有法律拘束力的议定结果，必将采取的条约名称

１３梁晓菲：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而非“议定书”的国际法意义

① 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条约法”版本中曾专列一条关于“条约的

名称”，详细讨论了不同名称所存在的具体情况。参见参考文

献［１３］。万方数据



和形式。

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没有对

“协定”进行专门规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只在第 １４ 条关于争端的解决和第 １５ 条公约

的修正中有关于“协定”的表述。此外，第 ７ 条第 ２

款中亦有关于缔约方会议“审议任何法律文书的

履行情况”的表述。然而，尽管这些表述暗含着

“协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没有直接指涉“协定”

的具体内容。而且，第 １４ 条的具体表述更是旨在

排除“协定”在争端解决中适用。第 １５ 条也仅是

强调“协定”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修正

方面的适用。因此，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的文本可以看出，缔约各方在谈判和缔结该公

约之时，仅是考虑了“公约－议定书”的框架模式，

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未来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

议产生其他框架模式的可能性。

（二）实践经验

如上所述，由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文本中没有就“协定”作出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关

于《巴黎协定》所具有的法律意义无疑取决于联合

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的具体实践。这具体表现

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巴黎协定》之前，联合国气候变化

缔约方会议并没有关于“协定”的法律实践。联合

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是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所创设，根据其第 ７ 条第 ２ 款的规定，“缔

约方会议作为本公约的最高机构，应定期审议本

公约和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法律文书的履

行情况，并应在其职权范围内作出促进本公约的

有效履行所必要的决定”。这就为联合国气候变

化缔约方会议创设包括议定书在内的其他具有法

律拘束力的国际协定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

据［１５ －１６］。然而，从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的

具体实践来看，自 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

会议在德国柏林召开第一届会议以来，共召开了

２１ 次缔约方会议。除此次通过的《巴黎协定》以

外，仅在 １９９７ 年第 ３ 次缔约方会议上通过了具有

法律拘束力的《京都议定书》。至于缔约方会议上

通过的其他决定，尽管名称有所不同，如《柏林授

权书》《马拉喀什协议》《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

协议》等，但均是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决定，或言之，

仅是具有国际道德义务的“软法”［１７］。

另一方面，《巴黎协定》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缔

约方会议创设的新的法律名称和形式。之所以这

样认为是基于以下 ３ 点：一是如上所述，《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７ 条第 ２ 款暗含了缔约方

会议有权创设新的法律文书的权利；二是第 １３ 次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提出对“后京都

时代”减排安排应出台议定结果的要求；三是 ２０１ １

年第 １７ 次缔约方会议上出台的《德班决议》则是

《巴黎协定》的直接法律依据。这从《德班决议》

第 ４ 段，“德班加强行动平台问题特设工作组应争

取尽早但不迟于 ２０１５ 年完成工作，以便在缔约方

会议第二十一届会议上通过以上所指议定书、另

一法律文书或某种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结果，并

使之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生效和付诸执行”，以及《巴黎

协定》序言，“按照《公约》缔约方会议第十七届会

议第 １ ／ＣＰ．１７ 号决定建立的德班加强行动平台”，

都可窥见这一点。无疑，《巴黎协定》是缔约方在

《德班决议》３ 种法律形式上的理性选择。

三、对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采用
“协定”的法理反思及其实践意蕴

　　从国际法对“协定”和“议定书”的一般性规

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二者的具

体规定与实践来看，尽管对二者的选择尚缺乏绝

对标准，但也并非像其他学者所言，是一种“任意

的”“极其偶然”的国家行为［１８］。那么，重视条约

名称选择的意义又何在呢？

（一）法理反思：法律形式主义在国际法中的

意义

无疑，在当前整个法学界大力开展法律解释

的学术研究之时，提倡法律形式主义抑或是一股

逆流［１９］。然而，无论是在国内法学界还是在国际

法学界，法律形式主义并没有彻底消逝；相反，学

者们高度肯定了法律形式主义之于法律，特别是

对国际法的意义［２０ －２１］。具言之，形式对国际法而

言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乃在于，所有国际法学者都

必须面对“为什么说国际法是法”，进而言说“什么

是法”这一根本命题。而产生这一问题的根由，亦

如英国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所指出的，实是因为

２３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ｈｔｔｐ：／／ｓｈｋｘ．ｑｋｓ．ｃｑｕｔ．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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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国际法“确定性之合理程度规则的认同缺

失”［２２］。因此，为了诠释“国际法为法”，法律形式

就具有了格外重要的意蕴。

然而，从更本质的方面来看，形式是在解决一

个国际法的根本问题，即国家如何来辨别彼此间

所做出的承诺呢？显然这种识别不是来自于国家

的意向，而在于国际法形式所承载的预期。甚至，

采取制裁的理由，亦是对形式预期的违反，而不能

是对方的意图。故而，国际法的形式提供了一种

预期行为的识别标准，从而使国家间合作成为可

能。因此，正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国际法教授达

斯普瑞蒙特（Ｊｅａｎ ｄ’Ａｓｐｒｅｍｏｎｔ）在其《形式主义与

国际法渊源》一书所认为的，在国际法中，一些基

础性的法律探寻形式的存在，是保持国际法规范

性特征的必要条件［２１］２９ －３０。同样，作为国际法批判

学派代表人，芬兰著名国际法学家科斯肯涅米

（Ｍａｒｔｔｉ Ｋｏｓｋｅｎｎｉｅｍｉ）早在其 １９８９ 年的著作《从辩

解到乌托邦：国际法论证结构》中就对国际法话语

的内在不一致性表现出了极度的悲观倾向［２３］。而

在对这一问题反思之后，他找到的解决办法则仍

是回归到国际法的“形式主义文化”中。正如他所

言，形式主义文化“确保了对权力的限制，从而使

那些居于强位的国家承担责任，也使那些弱国能

被听到和保护”［２４］。

依此，回溯条约法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在条约名称方面所秉持的乃是

一种“去形式”的定义模式，这从“亦不论其特定名

称如何”即能窥见一斑。然而，这却可能带来忽视

形式从而危及国际法的可能性。例如在 １９６９ 年

的北海大陆架案中荷兰和丹麦的辩词中就认为，

尽管德国没有批准 １９５８ 年的《大陆架公约》，但德

国的行为、公开声明和宣示等均表明了其是认可

《大陆架公约》项下之义务的①。无疑，倘若这种理

由成立，国际社会极可能重陷无序状态。因此，在

一定程度上，形式之于条约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仍

是不可或缺的。正如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

所丹尼连科（Ｇｅｎｎａｄｙ Ｍ．Ｄａｎｉｌｅｎｋｏ）教授所言：“在

现代国际法下，就协定形式而言，在谈判国总体上

享有完全自由的同时，那种对非形式化没有任何

限制的假定，无疑是错误的。”［２５］所以，条约名称的

存在，进言之，条约不同名称的存在，正是国际法

从形式的角度保障条约乃至国际社会运行必不可

少的基本要件。

（二）实践意蕴：《巴黎协定》是气候变化制度

安排的又一创新

毫无疑问，此次巴黎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最

终决定采取“协定”而非“议定书”作为议定结果

的条约名称，更大程度上是来自联合国气候变化

缔约方会议的不断实践，这种实践不仅支持了《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而且亦做出了新的制度

创新。就此，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及其影响至少

体现在如下 ４ 个方面：

第一，实现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基本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２ 条规

定指出：“本公约以及缔约方会议可能通过的任何

相关法律文书的最终目标是：根据本公约的各项

规定，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

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由此可见，

缔约方会议上通过的任何法律文书均是为了促成

或保障这一目标的实现。然而，从 １９９７ 年通过的

法律文书，即《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来看，并不理

想②。相反，这样一种附加条约形式却在各缔约方

中间留下了消极阴影，这从《哥本哈根协议》最终

采用不具法律拘束力的形式就可窥见一斑。因

此，唯有选择“协定”，而非“议定书”，才能将缔约

各方纳入到公约的目标之下，才不会造成破裂。

尽管学界试图从实体角度，对具有法律效力的国

际文书进行设计，但最终缔约各方从形式上以“协

定”取代“议定书”，则更具有实效性，进而促成和

保障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本目标的

实现。

第二，规避了“议定书”形式的条约生效问题。

１９９７ 年《京都议定书》第 ２５ 条规定：“本议定书应

在不少于 ５５ 个《公约》缔约方、包括其合计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至少占附件一所列缔约方 １９９０ 年二

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５５％的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已经

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之日后第九

十天起生效。”而《巴黎协定》第 ２１ 条则规定：“本

３３梁晓菲：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而非“议定书”的国际法意义

①

②

关于丹麦与荷兰在 １９６９ 年北海大陆架案中就此的详细辩词，
见 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１９６９ 年第 ２５ 页。
先是美国总统小布什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之后，加

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而俄罗斯、日本等国则明确表示

不参加《京都议定书》第二期减排承诺，都体现了《京都议定

书》的尴尬境遇。参见参考文献［２６ －２９］。万方数据



协定应在不少于 ５５ 个《公约》缔约方，包括其合计

共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至少约 ５５％的《公

约》缔约方交存其批准、接受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

三十天起生效。”由此可见，鉴于对《京都议定书》

项下美国消极态度的经验，《巴黎协定》在关于条

约生效的 ３ 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一是将《京都议

定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改为“温室气体总排

放量”，扩大了协定得以生效的气体数量；二是将

“占附件一所列缔约方”，扩大为“《公约》缔约

方”，使协定生效的缔约方得以扩大；三是将“交存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之日后第九十天”，

改为“三十天”，大大缩短了条约生效日期。毫无

疑问，这 ３ 个方面的不同，可有效避免《京都议定

书》生效所带来的问题，使《巴黎协定》更易于尽快

生效，付诸实施①。

第三，赋予了“协定”更大的法律效力。无疑，

《巴黎协定》生效之后，关于气候变化领域，将出现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

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

书》和《巴黎协定》５ 份国际条约都生效的情景。

尽管这些条约之间大多为前后相继的关系，但仍

存在出现条约冲突的可能性，特别是《京都议定

书》与《巴黎协定》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存在交叉

内容。然而，就文本而言，它们都没有规定当条约

间出现冲突时的解决办法。因此，应以国际法中

关于条约冲突的解决办法为准。根据《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 ３０ 条的规定，只要同时为《京都议定

书》与《巴黎协定》的当事方，当发生冲突时，《巴

黎协定》则优先适用。

此外，《巴黎协定》也开创了缔约方履约的灵

活性。试想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如仍囿于

国际环境法中固有的“公约－议定书”的形式和内

容，那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目标

势必难以实现，而选择“协定”，则使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走得更远，更为理性和现实。无疑，《巴黎协

定》也昭示着未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形式

将更趋于多元化和灵活性。

四、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
而非“议定书”对中国产生的影响
及中国应采取的法律对策

　　《巴黎协定》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的环境

立法、环境政策，也将会对中国企业提出新的环境

责任要求，并同时促使中国企业为应对气候变化

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

国家，需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

力相符的国际义务，继续兑现 ２０２０ 年前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目标，积极落实自主贡献，努力争取尽早

达峰，并与各方共同努力，按照公约的各项原则推

动《巴黎协定》的实施。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美国政府屡屡违反其条约

义务之时，国际法学家弗兰克（Ｔｈｏｍａｓ Ｍ．Ｆｒａｎｃｋ）

曾不安地指出，“条约是全球政治体的骨骼和肌

肉，它使国家从谈话、妥协走向庄严承诺。它也是

我们的道德纤维，是政府与人民承诺彼此忠诚与

信任的明证”，而“贬损条约价值和简单化，则无异

于将处于自我毁灭和罔顾自身最佳利益的危险境

地”［３１］。正如其所言，我们应认真对待条约，不仅

在内容方面，而且也应在形式领域，注意那些微妙

变化可能产生的各种结果。就中国而言，尽管我

们于 １９９０ 年已制定《缔约条约程序法》，但其中并

没有规定条约名称的适用问题。而从法律实践来

看，也没有具体规律可循［３２］。因此，强化条约名称

方面的规范亦是中国条约立法需要面对的现实问

题［３３］。而仅就此次《巴黎协定》而言，中国至少应

在形式要件方面采取如下的法律对策：

一方面，应加强对《巴黎协定》程序性事项的

关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从本质上讲，乃是一

个不完全契约的缔结过程［３４］。因此，从这一角度

来看，特别是鉴于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劣

势情境，中国不应只关注气候变化谈判的实质内

容，而是应加强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设计

以及争端解决等程序性事项的关注。充分利用中

国作为碳大国的比较优势，将气候变化谈判的“剩

余权利”牢牢控制在自身手中。当前，尽管《巴黎

协定》已出台，但其仍面临着协定生效、内部机制

４３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ｈｔｔｐ：／／ｓｈｋｘ．ｑｋｓ．ｃｑｕｔ．ｅｄｕ．ｃｎ

① 《京都议定书》于 １９９７ 年缔结，但由于美国的拒绝签署，直到
２００５ 年俄罗斯联邦的批准，才使该议定书得以生效，从缔结到
生效长达 ８ 年之久。所幸的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承
诺期为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才使该议定书规定的减排承诺得以实
施，倘若生效日期超出《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减排承诺期，

《京都议定书》极可能面临一个条约修正的问题。而《巴黎协

定》主要针对是 ２０２０ 年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从缔结到承
诺期仅有短短的 ５ 年时间，倘若不能尽快生效，将面临与《京
都议定书》同样的命运。因此，简化《巴黎协定》生效条件是缔

约方做出的理性选择。参见参考文献［３０］。万方数据



构建等程序性问题。

对此，中国应积极参与《巴黎协定》诸多内部

机制的构建，反映中国立场，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另外，应加强对《巴黎协定》的国际法研究。随着

《巴黎协定》的出台，气候变化条约体系的雏形已

构建起来，未来不仅在其体系内部，甚至在与诸如

国际贸易等领域之间，都需要法律来解决冲突，协

调利益。此外，当前《巴黎协定》的生效日期至关

重要，倘若生效日期发生在 ５ 年之后，即在 ２０２０

年之后，那么《巴黎协定》无疑将面临一个重大的

条约修正问题，因此，中国必须加强此方面的国际

法研究，以备不时之需。

另一方面，应保障《巴黎协定》与国内气候变

化立法的制度衔接。“约定必须遵守”是整个国际

法治的根基。故而，中国一旦做出批准《巴黎协

定》的决定，就应认真履行协定义务，承担大国责

任。为此，应加强《巴黎协定》与国内立法的制度

衔接。从当前的国内现状来看，最为紧迫的是“十

三五”规划与《巴黎协定》的适度衔接，以期为

２０２０ 年后中国碳减排承诺奠定物质基础。此外，

国内气候变化立法也应加紧进行，使国际承诺转

化为国内法，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有力的法律

保障①。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利科（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在其著

述《从文本到行动》一书中曾指出，“世界就是由文

本打开的指涉对象形成的整体”，当“某种文

本———甚至是所有文本———把行动本身作为指涉

对象，那么进行这样一种转换的正当性看起来会

更加有力”［３８］。无疑，在肯定《巴黎协定》所带来

的积极意义时，依此所展开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将是我们更为期待的理想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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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１９９３ （１８）：４９３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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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吕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制度及

５３梁晓菲：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而非“议定书”的国际法意义

① 中国早在 ２００９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的决议，提出“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

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

立法工作议程”，参见参考文献［３５］。目前，中国也正在积极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法（初稿）》的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参见

参考文献［３６］。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２０１０ 年亦编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应对法》（社科院建议稿）。而在

地方上，青海、山西等省都有相关应对气候变化办法出台，江

苏、湖北等省也正在加紧制定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参见参

考文献［３７］。然而，尽管如此，所有这些立法活动都应重新考
虑《巴黎协定》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要求，才能实现国内

立法与《巴黎协定》的衔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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